
涉嫌故意伤害证据不足
息县一农民获国家赔偿

本报讯
(

余杰有山
)

因一只
死鸭子两家人发生纠纷， 其中一
人断了两根肋骨， 另一人被羁押
226

天。 日前，因涉嫌故意伤害证
据不足， 息县农民李俊强获国家
赔偿，领到国家赔偿金

2.5

万余元。

2008

年
7

月
15

日
14

时许，息县
王楼村村民丁某因自家的一只鸭
子死在邻居李俊强家的附近，与
李的妻子发生争执，继而二人互
相辱骂并厮打。 见此情景，李俊
强将妻子拉开。 丁某仍旧不满，

继续谩骂，并捡起砖块朝李的屋
内砸。随后，丁某被他人劝止。当
天下午， 丁某到医院住院治疗。

次日，该县公安局法医鉴定丁某
左侧第七、八肋骨骨折，其受损
伤程度系轻伤。

8

月
12

日，公安机
关以涉嫌故意伤害将李俊强刑
事拘留；

8

月
27

日，检察机关将其
批准逮捕。

2009

年
3

月，李俊强与丁某二
人达成和解协议，李赔偿丁某

3

万
元。

3

月
26

日，息县法院认定李俊
强涉嫌故意伤害犯罪案， 证据不
足，判决其无罪。

6

月，因被羁押
226

天，李俊强以无罪为由，向该县检
察机关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

2009

年
8

月，息县检察院经立
案审查认为， 李俊强涉嫌故意伤
害一案，只有被害人丁某的指控，

没有其它证据证明丁某的伤系李
所为，根据有关赔偿规定，对其请
求依法给予确认， 决定对其被羁
押
226

天赔偿
2.53

万元（每日赔偿
金为

111.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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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山县检察院

反贪工作实现新突破

本报讯（周辉）

2009

年以来，罗山县检察
院在更新观念， 理清思路， 充实队伍的基础
上，力求在“严、实、智”三字上狠下功夫，使该
院反贪工作实现新突破。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

该院已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
12

件
18

人（其
中大案

11

件
16

人）， 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17

人
（其中被判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2

人）， 立案
数、判决率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在全市检
察系统处于领先地位。

在落实责任上突出一个“严”字。 去年年
初，就如何把反贪工作搞上去，该院党组进行

了深入研究。在去年
4

月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中， 该院将

3

名干警充实到反贪队伍中，担
任重要职务，有力地保证了办案的需要，增强
了队伍的整体实力。 该院检察长曹建华要求
将反贪工作明确责任到人， 严格落实办案责
任制，把任务分解到小组和个人，把担子压到
新提拔的干部身上；主管检察长、反贪局长要
亲自带队办案； 兑现奖惩， 有了成绩戴“红
花”，完不成任务碰“钉子”，出了问题挨“板
子”，在工作上绝不姑息，在原则上绝不含糊。

在学干结合上突出一个“实”字。多办案，

办好案，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真正做
到让人民满意是该院反贪工作的奋斗目标。

为了提高干警的素质， 该院举办多种形式的
培训班，让反贪干警参加，以提高干警的侦查
谋略和技能。 如去年

9

月，全市反贪部门综合
工作培训班在该院举办， 该院全体反贪干警
参加了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该院反
贪部门还通过在内部定期举办培训班的方
式， 让市检察院有经验的侦查人员给全体反
贪干警授课、讲解重点罪名的侦查方法，并结
合近年的工作实际，认真组织讨论，让每位干

警都畅所欲言， 谈各自的体会， 总结经验教
训，研究制定措施。 通过学习，该院反贪干警
的证据意识、侦查技能都有了明显增强，为保
证办案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侦破案件上突出一个“智”字。 案件质
量是反贪工作的生命线。将每一起反贪案件
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 能否很好地运用
侦查策略和办案技巧， 就成了一个案件能
否成功的关键。 在办案中，该院反贪干警注
意克服就案办案的单一模式， 十分重视侦
查方法和侦查策略，在初查阶段，随时保持
高度的警觉性和强烈的责任感， 不仅仅盯
着“拔出的萝卜”，而且不放过“带出的泥”，

注意收集、发现、积累、扩大案源，杜绝办结
一个案件就无案源的现象发生。 如在办理
李某涉嫌贪污一案时， 承办人员注重在深
挖有价值的线索上做文章。 从李某的供述
结合调取的账目， 发现了另两起贪污犯罪
的案件线索。

满 腔 真 情 解 纠 纷

———记光山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罗新

2009

年
12

月
22

日上午，在光山法院第五
审判庭， 由光山县

148

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
者罗新代理的一起变更孩子抚养权纠纷案，

主审法官仅用
40

分钟的时间就成功调解结
案，这是罗新去年参与调解成功的第

37

起民
事案件。

罗新始终牢记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使
命，淡薄名利，扎根基层，一心为民，将满腔
热情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和维护基层稳

定工作中。 两年来，他以自己娴熟的法律知
识，成功劝阻

3

起抬尸上访事件，参与调解案
件
80

多起， 义务解答法律咨询
3000

余人次，

受到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赞誉。

2008

年正月初四下午，该县泼陂河镇居
民管某驾驶三轮车载着两个儿子回家时，因
雪天路滑，在避让行人时，滑入逆行车道与
一辆高速行驶的小轿车相撞，致使一个孩子
重伤，另一个孩子死亡。 由于对方坚持自己
无责，拒绝赔偿，双方僵持不下。当地交警队
认定管某负事故主责，管某亲属接受不了这

一事实，冲动之下在路边搭棚停尸，要求立
即赔偿，并准备抬尸上访。罗新得知后，主动
将管某叫到办公室，送上一杯热水并给予真
诚的劝慰， 耐心为他指明了正确的维权之
路。经过他的真情劝导，终于做通了管某的思
想工作。管某不仅没有抬尸上访，反而及时火
化了尸体。在罗新帮助下，他通过诉讼保全肇
事车辆，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在管某负事
故主责的情况下，仍获得现金赔偿近

10

万元，

事后管某到法律服务所含泪鞠躬致谢。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在去年罗新办理

的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
90%

以上，一位法
官在调解书背后，给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微
笑调解似甘露，化解纠纷润心田”。罗新以实
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以
苦为乐，默默奉献，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商城县检察院
开展财务管理综合检查

本报讯近日，按照上级要求，商城县检察院成立专门检
查组对该院

2004

年以来的财务明细报表，案件扣押赃款、上交
赃款和退还发案单位及当事人账目明细表、 反贪案件个案台
账中每一笔扣押赃款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通过检查，该院
进一步增强了该院相关人员的财务纪律意识， 强化了对行政
财务、扣押冻结款物的管理，确保资金合法有效使用，促进了
财务管理规范化、精细化。 （赵永杰柴进超）

罗山县检察院民行科
大力宣传民行检察工作

本报讯罗山县检察院民行科为了做好
2010

年的民行检
察工作，提高民行申诉线索数量和质量，改变过去关门在家等
线索的作风，印制了

1000

余份题为“困难来了找民行，民行就要
连民心”的民行检察工作便民手册，近日，该科干警走上街头将
便民手册发放到广大群众手中，大力宣传民行检察工作，受到
了群众的欢迎。 （周辉）

淮滨县检察院
强化对诉讼时限的监督

本报讯近期， 淮滨县检察院在开展看守所检察业务工
作中，切实加强对诉讼时限的监督，确保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不被侵犯。 该院建立健全和完善超期羁押预警提示、 定期通
报、超期纠正、责任追究等跟踪监督工作机制，力求从制度上
预防和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促使办案部门和人员在法
律规定的时限内把案件办结。 （李强）

固始县检察院
创新工作机制化解社会矛盾

本报讯（谢成峰骆楗）近年
来， 固始县检察院坚持把化解社
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加
强源头治理，创新工作机制，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

该院一是加大涉检信访工作
力度， 把化解涉检信访积案作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 逐案研究化解
措施，逐案明确工作责任，最大限
度地将矛盾予以化解。

二是继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 该院在坚持依法严厉打
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 着眼于
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积极推进轻
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 被告人认
罪案件简化审理等工作， 继续探
索和规范刑事和解、 附条件不起
诉等新的办案方式， 对初犯、偶
犯、 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以及
因邻里、 亲友纠纷引发的轻微伤

害等案件落实依法从宽处理的政
策，做到既依法惩治犯罪，又减少
社会对抗。

三是建立预防社会矛盾突发
事件紧急机制。 该院成立由主要
负责同志为组长的预防社会矛盾
突发事件应急小组，由控申部门、

法警大队、反贪反渎局人员组成，

在该院接待室
24

小时轮流值班，

负责接访、 接待和处理突发事件
等。

四是组建由预防部门牵头，

控申部门参加的法制宣讲团，

深入农村、工厂、企业、学校，把
社会矛盾化解的重心放在基
层；同时，把预防、维稳、信访等
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强基固本，

形成合力，做到涉法上访“小事
不出院，大事不出县，矛盾不上
交”。

日前，淮滨县检察院邀请部分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等各界人士，对刘某涉检信访案件进
行了公开听证，有效解决了刘某涉检信访案件。 去年以来，该院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入手，坚持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切实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图为公开听证时的情景。 祝冰李富强摄

新县检察院

建立健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

本报讯（郑建国孔德勇）

近年来，新县检察院建立健全职
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着力探索
新形势下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
途径和方法，促进了全县多年来
职务犯罪发案低的好局面的形
成， 实现了预防工作法律效果、

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新年伊始，

1

月
4

日， 新县检
察院预防科工作人员在主管副
检察长李国强的带领下，深入浒
湾粮食现代物流中心库工程建
设基地（该工程是新县重点工

程，投资
1000

多万元），对在建工
程的人员及相关部门的人员，开
展了职务犯罪预防教育工作，并
认真查阅了工程有关资料，抽取
了材料标本，全方位进行工程安
全隐患和资金安全隐患排查，确
保了工程质量和安全，并对资金
的使用质量和安全。同时该院委
派一名特派员，提出了建议要求
在参与不干预， 到位不越位，监
督不监管的原则下，通过全面履
行法律监督职能，开展预防职务
犯罪。

罗新简介
罗新， 男，

1965

年
3

月出生， 中共党员，

1989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律专
修班， 光山县

148

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1989

年至
1995

年，他在法院工作期间被评为
“经济办案能手”、省级模范通讯员，多次获
得市、县有关部门表彰。

司法行政基层风采录

我市监狱工作

获省司法厅考核组高度评价

本报讯（徐军杨金）

1

月
7

日至
8

日， 省司法厅年度目标
考核组对信阳市监狱全年综合
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通过现场检查、查阅资料、

听取汇报， 省司法厅考核组充
分肯定了

2009

年信阳市监狱发
展成就，并指出，信阳市监狱党
委思路明确， 始终把监管安全
工作放在各项工作首位， 保持
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围绕落实
监管制度开展具体工作， 务实
进取，埋头苦干，带队伍、抓建
设，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在监管

安全、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
动改造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
绩， 执法水平和管理水平有了
较大提高， 连续

13

年保持了监
管安全，实现了安全生产

11

年
不出事故，在干警力量不足、

在押犯明显增加、 狱政设施
有限的客观条件下， 圆满完
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

维护了监狱安全稳定， 监狱
管理步入规范化轨道， 实现
了监狱整体工作跨越式发展，

跨入了全省市属监狱先进行
列，实属不易，可喜可贺。

全
市
监
狱
劳
教
场
所

实

现

持

续

安

全

稳

定

本报讯（刘晓戴新义）

2009

年，市司法局党组
牢固树立安全“首位意识”，始终把维护监所安全稳
定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切实把主要精力用到抓好
安全稳定工作上，把工作思路放在维护稳定、强化
监管、确保安全的目标上，我市监狱劳教场所实现
持续安全稳定。

该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安全排查、安全防控、应急
处置、 责任追究四项机制， 严格落实各项监管安全制
度，坚持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投入

100

万元资金对监所
门禁、围墙、照明、监控、报警、交通、生产等设施进行维
护和改造，进一步提高技防能力；明确责任，分解任务，

推进监狱体制改革有条不紊进行； 抓好市劳教所羊山
新区建设项目，该项目被列为我市政法系统

2010

年
4

个
国家投资项目之一， 建筑面积

18000

平方米， 总投资
6000

万元。通过努力，

2009

年我市监狱劳教场所实现无
在押在教人员逃跑、无非正常死亡、无狱所内发案、无
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无传染性疾病流行和食物中
毒、无袭警事件发生“六无”目标。市监狱实现连续

13

年
监管安全无事故。 市劳教所实现连续

8

年管理安全。

日前， 市司法
局召开

2009

年度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建设检查暨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考核
工作大会。 市纪委
检查组组长万钧介
绍了全市

2009

年纪
检监察工作情况，

市司法局党组书
记、 局长唐俊华代
表局党组向检查组
作了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情况汇报。 图
为会议现场。

吴思东徐军摄
息县
开展“迎春风送岗位献爱心”活动

本报讯（曹跃周亮）

2010

年
1

月
8

日的一大早，息县谯楼街上展板
林立， 该县

70

多个单位和企业走上
街头，设立咨询台、务工接待台、佣
工合同签定处等，开展“迎春风送
岗位献爱心”活动。

每年一次的“迎春风送岗位
献爱心”活动，由息县妇女儿童联合
会、县工会、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联合
举办。通过开展活动，一方面
大力宣传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的法律以及劳动法、 合同法
和法律援助的条件、 方法途
径等， 另一方面宣传该县经
济开发的新政策、新动向，号
召企业积极招收本地工人。

通过政府协调， 在企业与个人之间
搭建就业桥梁， 解决该县剩余劳动
力的出路问题， 鼓励外出务工成功
人士回乡投资， 以此带动该县经济
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开展“迎春风
送岗位献爱心”活动既为政府分忧
解难，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提
高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
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图为新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在重点工程建设现场开展预防职
务犯罪教育。 新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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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大局在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上取得
了新成果。 积极开展专项查案工作，共立案查处涉农职
务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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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积极服务企业发展，共查办
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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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积极开展涉
农检察工作， 全市共批捕涉农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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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查办农村基层组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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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力做好涉检
信访工作，开展了争创“无进京涉检上访年”等活动，共
排查出涉检信访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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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已全部消化处理，上级交办
案件办结率为

100%

；

2009

年， 全市涉检信访总量下降
24%

，无涉检进京赴省访，确保了信访大局的稳定。

队伍建设在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上实现了新
突破。组织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主题教育
活动，市检察院被市委表彰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先
进单位”；加大干部选拔任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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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区检察院进
行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开展了“大培训、大练兵、大比
武”活动；深化检务公开，认真开展“让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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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开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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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举报电话，建成了视频接访系统和
案件信息查询系统，全年共受理群众举报职务犯罪案件
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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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同比上升
17.6%

；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加强
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人士的沟通联络；加强执
法规范化建设， 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扎

实开展了扣押、冻结款物专项检查活动；加强办案工作
区规范化建设，全年办案安全无事故；狠抓纪律作风建
设，开展了检务大督察活动，认真落实办案说情报告制
度，全市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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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报告了有关案件的说情情况；推进
检察文化建设， 全市两级检察院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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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保持省级文明
单位称号；大力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全市检察机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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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立功受奖， 有
5

个集体、

10

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
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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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体和
28

名个人受到市委表彰， 市检察院控申
处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潢川县、商城县检察院被评为“全省先进基层检察院”。

检务保障能力在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中得到了新增
强。

刘建国强调，

2010

年，全市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全
国、全省、全市政法工作会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突出重点，狠抓落实，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
解，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加强全力维护社会稳定；继
续加大查处和预防职务犯罪力度，着力促进惩防腐败体
系建设；全面加强诉讼活动监督，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提
升执法公信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制约，确保检察权
依法正确行使。

会议对绩效考评进入前四名的县（区）检察院和“大
培训、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中涌现的先进集体进行表
彰。

10

个县（区）检察院检察长在大会上作了表态性发
言。


